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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董事局、监事局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公司负责人刘江东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文毅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

东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3.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审计
□是 R否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36,687,888.06 830,015,732.11 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285,633.36 31,931,850.26 -17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5,127,465.07 31,697,306.98 -179.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7,364,913.26 -127,003,837.49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99 0.0524 -176.1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99 0.0524 -17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 2.36% -4.0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413,148,670.61 2,297,489,836.43 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1,410,164,155.19 1,433,231,773.96 -1.61%

（二）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R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27,551.7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673,063.6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378,744.3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956.6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79.11
合计 841,831.7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三）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R适用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 3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68,507,663.32 408,053,879.61 -58.70%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支付广西栗木矿业
有限公司破产和解诚意金 2 亿元相应减少
了货币资金所致。

应收票据 38,227,375.00 9,621,875.00 297.30%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收到的商业承兑汇
票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93,129,880.11 33,960,972.51 174.23% 主要是报告期为提高市场占有率，按合同对
客户的铺垫金额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83,838,444.11 26,865,762.17 212.06%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预付的货款增加以及部
分预付款暂未收到发票进行结算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261,399,069.30 70,374,980.12 271.44%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支付广西栗木矿业有限

公司破产和解诚意金所致。

短期借款 298,453,739.45 201,909,108.48 47.82%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收到的银行借款增
加所致。

应付票据 85,483,174.43 46,673,237.16 83.15%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向银行申请开具的
银行承兑汇票金额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82,153,114.26 55,324,619.49 48.49%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预收的产品销售货
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4,974,202.54 60,884,988.59 -75.41%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支付了上年末计提的工
资薪金所致。

应交税费 9,736,904.48 29,743,228.50 -67.26%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支付了上年末计提的各
项税费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0,679,904.86 7,157,256.76 49.22%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预收的产品销售货款增
加相应的待转销项税增加所致。

专项储备 4,402,317.00 3,184,302.41 38.25% 主要系报告期计提的安全生产费用未使用
完毕所致。

2. 利润表项目变动原因及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 1-3月 2022年 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管理费用 51,669,241.84 77,812,114.34 -33.60% 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摊销了员工持股计划
所致。

财务费用 5,921,431.40 2,090,559.75 183.25%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借款增加，相应的借款利
息增加，加之增加了票据贴现 ,贴现利息同
比增加以及收到的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研发费用 5,506,194.03 3,230,132.48 70.46%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对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增
加所致。

投资收益 9,952,975.58 2,019,777.14 392.78%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的联营企业实现的
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相应的投资收益增加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30,827.19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处置的固定资产损失所
致。

所得税费用 716,050.83 20,506,047.69 -96.51%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利润同比减少，相应计缴
的企业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3.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原因及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 1-3月 2022年 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87,364,913.26 -127,003,837.49 不适用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的
电费及原材料货款同比增加，以及应收账款
及预付款项期末金额增加相应增加了资金
占用， 相应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减少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5,752,863.80 -36,240,556.07 不适用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支付了广西栗木矿业有
限公司破产和解诚意 2亿元，相应的投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9,857,163.38 2,207,983.47 3516.75%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收到的银行借款增加所

致。

二、股东信息
（一）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92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江东 境内自然人 8.82% 53,752,951 40,314,713
质押 41,044,533
冻结 6,789,641

四川金海马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06% 49,078,365 0.00 质押 30,898,365

德阳市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54% 21,556,124 0.00

汉龙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3% 11,758,465 0.00

陈显学 境内自然人 1.73% 10,551,200 0.00
卜桂平 境内自然人 1.18% 7,200,000 0.00
陈慧 境内自然人 0.98% 6,000,000 0.00
攀华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4% 5,700,000 0.00

深圳市大刚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大刚麒圣
启航 3 期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9% 5,447,933 0.00

邱国红 境内自然人 0.80% 4,889,000 0.0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四川金海马实业有限公司 49,078,365 人民币普通股 49,078,365
德阳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1,556,124 人民币普通股 21,556,124
刘江东 13,438,238 人民币普通股 13,438,238
汉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1,758,465 人民币普通股 11,758,465
陈显学 10,551,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51,200
卜桂平 7,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00,000
陈慧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攀华集团有限公司 5,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00,000
深圳市大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大刚麒圣启航 3 期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5,447,933 人民币普通股 5,447,933

邱国红 4,889,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89,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大股东中， 刘江东先生与四川金海马实业有限公司互为
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公司股东陈显学通过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5512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551200股。
上述公司股东陈慧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000000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000000股。
上述公司股东深圳市大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大刚麒圣启航 3 期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447933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447933股。
上述公司股东攀华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100000 股， 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0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700000股。
上述公司股东邱国红通过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888900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889000股。

（二）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R不适用
三、其他重要事项
R适用 □不适用
1.2022年 9月 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公告》，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2022年 9月 19 日，公司 2022 年第五次
临时董事局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监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
议案。 2023年 3月 17日，公司召开了 2023年第三次临时董事局会议，2023年第一次临时监事局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天兵科技
65.01%股权，并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公司与交易方签署
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
拟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协议的生效等事项予以调整。2023年 4月 18日，公司披露了《关
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目前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之中（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相关公告)。

2.2022年 11月 17日，公司召开了 2022年第六次临时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对外合作投资设立新公司参与广西有色栗木矿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金
路资管参与栗木矿业的破产重整。 后为尽快推动栗木矿业债务清偿和复工复产工作，公司同意金路资
管参与栗木矿业的破产和解。2023年 2月 21日，公司披露了该事项的进展公告，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
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0)桂 0332破 1号之四】，裁定:认可广西有色栗木矿业有限
公司和解协议;终止广西有色栗木矿业有限公司和解程序，2023 年 3 月 17 日，公司披露了该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司完成了栗木矿业相关股权、工商过户手续，目前，复工复产等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之
中。

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 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03月 31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68,507,663.32 408,053,879.61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38,227,375.00 9,621,875.00
应收账款 93,129,880.11 33,960,972.51
应收款项融资 38,735,391.17 40,839,742.51
预付款项 83,838,444.11 26,865,762.17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58,780,990.62 57,222,641.16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38,329,381.16 229,010,443.15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2,782,369.25 10,912,235.51
流动资产合计 732,331,494.74 816,487,551.62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72,004,449.15 74,473,695.79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4,149,809.12 94,149,809.12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018,289,108.61 1,025,844,688.22
在建工程 117,411,878.33 98,009,592.33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9,387,527.67 10,244,603.17
无形资产 60,952,911.72 61,523,550.11
开发支出 8,171,601.40 8,122,128.81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7,566,658.35 17,033,958.34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484,162.22 21,225,278.80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1,399,069.30 70,374,980.12
非流动资产合计 1,680,817,175.87 1,481,002,284.81
资产总计 2,413,148,670.61 2,297,489,836.4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98,453,739.45 201,909,108.48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85,483,174.43 46,673,237.16
应付账款 248,672,898.33 189,213,554.42
预收款项 1,200,116.52 2,065,761.01
合同负债 82,153,114.26 55,324,619.49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4,974,202.54 60,884,988.59
应交税费 9,736,904.48 29,743,228.50
其他应付款 31,805,632.34 34,119,958.07
其中：应付利息 0.00
应付股利 190,968.37 190,968.37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8,785,749.83 63,063,399.96
其他流动负债 10,679,904.86 7,157,256.76
流动负债合计 841,945,437.04 690,155,112.44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5,541,783.48 4,181,522.61
长期应付款 31,213,434.08 47,363,468.00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29,527,851.94 30,464,988.76
递延所得税负债 67,627,884.49 65,748,922.96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33,910,953.99 147,758,902.33
负债合计 975,856,391.03 837,914,014.77
所有者权益：
股本 609,182,254.00 609,182,254.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94,082,993.00 94,082,993.0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28,524,815.29 28,524,815.29
专项储备 4,402,317.00 3,184,302.41
盈余公积 71,348,827.66 71,348,827.6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602,622,948.24 626,908,581.6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410,164,155.19 1,433,231,773.96
少数股东权益 27,128,124.39 26,344,047.7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37,292,279.58 1,459,575,821.6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413,148,670.61 2,297,489,836.43

法定代表人：刘江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文毅 会计机构负
责人：张东

2、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836,687,888.06 830,015,732.11
其中：营业收入 836,687,888.06 830,015,732.11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870,320,934.30 778,867,497.21
其中：营业成本 801,782,668.31 689,572,294.76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3,302,710.79 4,183,598.72
销售费用 2,138,687.93 1,978,797.16
管理费用 51,669,241.84 77,812,114.34
研发费用 5,506,194.03 3,230,132.48
财务费用 5,921,431.40 2,090,559.75
其中：利息费用 5,101,185.54 2,003,329.23
利息收入 374,347.81 567,073.82
加：其他收益 1,673,063.60 980,052.75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9,952,975.58 2,019,777.14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9,952,975.58 2,019,723.39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850.40 -242,540.12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30,827.19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22,236,983.85 53,905,524.67
加：营业外收入 120,394.11 449,326.09
减：营业外支出 695,863.06 1,056,331.54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填列） -22,812,452.80 53,298,519.22
减：所得税费用 716,050.83 20,506,047.6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3,528,503.63 32,792,471.53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3,528,503.63 32,792,471.53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4,285,633.36 31,931,850.26
2.少数股东损益 757,129.73 860,621.27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 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
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23,528,503.63 32,792,471.5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4,285,633.36 31,931,850.26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757,129.73 860,621.27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399 0.052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399 0.0524

法定代表人：刘江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文毅 会计机构负责
人：张东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29,398,228.78 490,859,063.62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054,131.01 5,009,402.5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34,452,359.79 495,868,466.1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40,627,185.60 384,271,111.04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11,239,162.07 159,535,394.90
支付的各项税费 34,582,682.86 48,189,228.2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5,368,242.52 30,876,569.5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21,817,273.05 622,872,303.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364,913.26 -127,003,837.4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2,066,742.65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55,479.57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6,442.48 46,624.05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448,664.70 46,624.0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8,201,528.50 36,287,180.12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00,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8,201,528.50 36,287,180.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752,863.80 -36,240,556.0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51,500,000.00 20,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5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1,500,000.00 23,5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0,000,000.00 2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951,736.62 1,292,016.53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8,691,1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1,642,836.62 21,292,016.5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857,163.38 2,207,983.4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03,260,613.68 -161,036,410.0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60,875,541.35 442,408,736.4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7,614,927.67 281,372,326.38

（二） 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是 R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3年 04月 22日

证券代码：002600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2023-032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和 2023 年 2 月 6 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3年度担保事项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2023 年度公司（含控股子
公司） 拟为公司及子公司的融资或其他履约义务提供担保， 预计担保总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800,000万元。 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公司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公司对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
担保额度进行调配，亦可对新成立的子公司分配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月 19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3年度担保事项的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1、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领略数控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略数控”）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布吉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签订了《授信额度协议》，中国银行向领略数控提供人民币
21,000万元的授信额度。 公司、领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益科技”）为上述业务所形成的
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与中国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2、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盛翔精密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盛翔”）与中国银行签订了《授信
额度协议》，中国银行向东莞盛翔提供人民币 10,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公司、领益科技为上述业务所形
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与中国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3、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领杰金属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领杰”）与中国银行签订
了《授信额度协议》，中国银行向东莞领杰提供人民币 51,000万元的授信额度。 公司、领益科技为上述
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与中国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公司全资子公司赛尔康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尔康”）与中国银行签订了《授信额
度协议》，中国银行向赛尔康提供人民币 26,000万元的授信额度。 公司、领益科技、赛尔康（贵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赛尔康贵港”）为上述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与中国银行签订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后被担保公司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别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担保额度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本次使用

的担保额度

资产负债率＜70%的控
股子公司 1,400,000

深圳市领略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21,000
东莞盛翔精密金属有限公司 10,000

资产负债率≥70%的控
股子公司 1,400,000

东莞领杰金属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51,000
赛尔康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26,000

合计 2,800,000 - 108,000
被担保人领略数控、东莞盛翔、东莞领杰、赛尔康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财务及资信状

况良好。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领益科技分别与中国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领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
债务人：深圳市领略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1、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2、主合同
债权人与债务人深圳市领略数控设备有限公司之间签署的编号为 2023圳中银布额协字第 00068

号的《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
3、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 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二）公司、领益科技分别与中国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领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
债务人：东莞盛翔精密金属有限公司
1、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2、主合同
债权人与债务人东莞盛翔精密金属有限公司之间签署的编号为 2023 圳中银布额协字第 00066

号的《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
3、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 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三）公司、领益科技分别与中国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领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
债务人：东莞领杰金属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1、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2、主合同
债权人与债务人莞领杰金属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签署的编号为 2023 圳中银布额协字第

00065号的《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
3、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 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四）公司、领益科技、赛尔康贵港分别与中国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领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赛尔康（贵港）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
债务人：赛尔康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1、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2、主合同
债权人与债务人赛尔康技术（深圳） 有限公司之间签署的编号为 2023 圳中银布额协字第 00067

号的《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
3、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 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797,917.9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的 50.48%。 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实际担保
余额为 756,837.90万元，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对子公司无担保余额，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对
母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41,080.00万元，对参股子公司无担保余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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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42 证券简称：ST三圣 公告编号：2023-38号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财务总监辞职暨聘任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财务总监辞职情况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尹

云玲女士的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尹云玲女士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
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尹云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尹云玲女士的原定任期为 2022 年 9 月 29 日至
2025年 9月 29日。 根据有关规定，尹云玲女士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代表公司对尹云玲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二、 聘任财务总监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临时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黄中强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财务总
监，任期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1日
附件：
黄中强，男，中国国籍，1974年 5月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专业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2008

年 12月至 2017年 7月就职于北城致远集团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总经理；2019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
投融资部总监。

黄中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况，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
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742 证券简称：ST三圣 公告编号：2023-37号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上午 10:30 以现场与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为临时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 9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严欢女士主持，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黄中强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财务总监辞职暨聘任财务总监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38）。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详见《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1 ]票，弃权[ 0 ]票
董事项立平先生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鉴于黄中强先生，此前在三圣任职过程仅为公司

投融资部总监，期间未对公司财务板块进行有效监督与管理，缺乏原则性，客观上对公司融资与负债
化解也未提出有效建议，故反对。

三、备查文件：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1日

证券代码：603109 证券简称：神驰机电 公告编号：2023-042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涉及仲裁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阶段：判决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神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为仲裁申请人/被

申请人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向神驰进出口履行了保险赔付

义务，不会的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神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驰进出口”）自 2011 年 10 月开始与

Smarter Tools INC（以下简称“Smarter”）合作，向其供应变频发电机组产品，并由其在美国进行销售。神
驰进出口向 Smarter累计销售变频发电机组 17,212 台，合计价款 633.73 万美元，分别于 2011 年、2012
年、2013年收回部分货款，并退回部分变频发电机组，剩余 223.23 万美元货款则未再支付。 2013 年 5
月 30 日，神驰进出口收到 Smarter 通知，其在将产品销往加州时，由于相关产品未加贴加州 CARB 排
放贴花而被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要求停止销售，并被处以 50.70 万美元罚款，同时因停止销售相关产
品产生上下架费用及运费 47.56万美元，故而停止向神驰进出口支付后续货款。

神驰进出口于 2016年 4月 18日向美国仲裁协会申请仲裁，请求以违反货物销售合同约定、不按
约支付货款等为由， 判令 Smarter 向其支付所欠货款， 并赔偿因仲裁而产生的相关费用。 Smarter 于
2016年 5月 24日提出答辩意见及反请求，辩称神驰进出口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缺陷，并请求判令神
驰进出口赔偿相关经济损失；同时以神驰进出口违反《独家销售协议》为由要求其支付违约金；各项请
求金额合计为 4,212.52万美元。 仲裁过程中，Smarter修订了反请求，提出其未来收益损失和商誉损失
金额为 2,200.98万美元。

二、仲裁裁决情况
2018年 2月 23日，美国仲裁协会作出终局裁决，裁决内容如下：（1）自裁决文件签发之日起 30 日

内，Smarter应向神驰进出口支付 2,402,680.43美元货款， 并按照 8%的利率计算利息直至付清前述款
项；（2）Smarter向神驰进出口提出的各项诉求/索赔不予支持；（3） 双方各自承担其发生的律师费等费
用；（4） 本次仲裁的其他所有费用， 包括仲裁员的费用 102,870.99 美元及美国仲裁协会的费用
45,020.00美元，由双方共同承担；（5）本裁决是本次提交仲裁索赔/申诉的全部仲裁结果。

仲裁裁决作出后，Smarter未履行仲裁裁决的相关内容。 2018年 3月 28日，Smarter向纽约州南区
地方法院提起撤销仲裁裁决的动议。2019年 3月 26日，纽约州南区地方法院作出“法官意见和命令”，
相关内容如下：一、驳回 Smarter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动议；二、仲裁裁决文件未体现驳回 Smarter 索
赔的详细理由，不够标准，应进行适当的补救，因此，将仲裁裁决交还仲裁员作修订裁决，进一步澄清
裁决的理由；三、没有迹象表明，仲裁员是通过应用 CISG（《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之外的其
他法规得出裁决结果的，仲裁员的行为并没有明显无视法律。

2020年 1月 22日，仲裁员对仲裁裁决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仲裁裁决，主要对裁决事实背景等内
容进行了修改，未对裁决结果进行实质性修改，裁决内容如下：

（1）自裁决文件签发之日起 30 日内，Smarter 应向神驰进出口支付 2,402,680.43 美元货款，并按照
8%的利率计算利息直至付清前述款项；

（2）Smarter向神驰进出口提出的各项诉求/索赔不予支持，包括反诉；
（3）双方各自承担其发生的律师费等费用；
（4） 本次仲裁的其他所有费用， 包括仲裁员的费用 102,870.99 美元及美国仲裁协会的费用

45,020.00美元，由双方共同承担；
（5）本裁决是本次提交仲裁索赔/申诉的全部仲裁结果。
2020年 4月 21日，Smarter向纽约州南区地方法院提起撤销修订后仲裁裁决的动议，神驰进出口

随即也向纽约州南区地方法院提起确认修订后仲裁裁决的动议。
2021年 2月 26日，纽约州南区地方法院对修订后的仲裁裁决进行了确认，并驳回 Smarter 关于撤

消仲裁裁决的反申诉，所有其他动议均被驳回。 由于不服纽约州南区地方法院于 2021年 2月 26日确
认的仲裁裁决，随后，Smarter向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

2023年 1月 17 日，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作出意见和判决，驳回了 Smarter 的请求，并对纽
约州南区地方法院于 2021年 2月 26日作出的关于确认仲裁裁决的判决进行了确认。

三、案件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Smarter未向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申请重新审理该案件或者向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申请审查该案件， 该案件现已结案， 纽约州南区地方法院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作出的判决得到确
认。

四、本次公告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针对该案件，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已于 2018 年 9 月向神驰进出口履行了保险赔付义务，支付

赔款 192.04万美元。 后续，对 Smarter的追偿将移交给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因此，本次仲裁不会对
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2日

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23-031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
上审〔2023〕321号）。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
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
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1日

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23-032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宁夏辖区上市公司 2023 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宁夏证

监局、宁夏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3年宁夏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
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
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 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1 日（周四)
15:00-17:00。

届时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相关高管人员将在线就公司 2022 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
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
投资者踊跃参与！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公司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
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如下二维码或者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
方式或电话方式联系公司，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进行统一回复。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21日

证券代码：600909 证券简称：华安证券 公告编号：2023-025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3 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 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1,034,524,655.46 523,207,625.57 97.73
营业利润 473,450,992.48 99,598,594.30 375.36
利润总额 473,009,357.74 99,624,524.76 37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4,221,044.69 106,378,328.14 24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54,522,621.14 100,606,071.39 252.3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2 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9 0.54 增加 1.2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幅度（％）
总资产 81,318,338,430.81 73,888,903,664.86 1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529,572,253.91 20,126,323,002.95 2.00
股本 4,697,662,807.00 4,697,662,64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4.37 4.28 2.1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3年第一季度，国内经济企稳回升，证券市场主要指数整体上涨。公司紧密围绕年度经营目标，

持续优化业务布局，不断提升合规风控水平，各项业务总体发展平稳，经营业绩显著提升。2023年第一
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35亿元，同比上涨 97.7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4 亿元，

同比上涨 242.38%。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权益性证券投资业绩同比增长所致。
截至 2023 年第一季度末，公司总资产 813.18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0.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人民币 205.3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2.00%。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3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的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数据以 2023 年第

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章宏韬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龚胜昔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许琼

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2日

证券代码：600909 证券简称：华安证券 公告编号：2023-026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第三届董事

会第五十二次会议通知和文件。本次会议于 2023年 4月 2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
董事 11人，实际参加董事 11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内控体系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重大风险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2日

证券代码：002838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0
债券代码：128117 债券简称：道恩转债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608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年 7月 2日向社会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规模为 3.6 亿元，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共计 360
万张，按面值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60,00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佣金、会计师费用、律师
费用、信用评级费用、信息披露费用等发行费用（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53,824,528.29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于 2020 年 7 月 8 日出具众
环验字[2020]010038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龙口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账户的管理，公司对以下专项账户进行销户。

募投项目 开户行 账号 注销前余额（元）

道恩高分子新材料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龙口支行 1606021419200163534 58,868.8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龙口支行 14630078801600000551 1,808.3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专户余额已 经全部转入自有资
金账户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及负责募投项目实施的子公司、保荐机构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上
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
龙口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四、 备查文件
撤销银行结算账户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2日

证券代码：000935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2023-3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所持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和谐恒源”）的告知函，获悉和谐恒源对所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业务，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原质押
到期日

展 期 后
质 押 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和谐
恒源 是 22,000,000 4.17% 2.88% 否 否 2021年4

月20日
2023年4
月20日

2024年 4
月19日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偿还
债务

和谐
恒源 是 49,971,245 9.48% 6.55% 否 否 2021年4

月26日
2023年4
月26日

2024年 4
月25日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偿还
债务

上述“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该笔质押股份的数量占和谐恒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的比例。
所质押的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上述股份的原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及 2021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
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和《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依据和谐恒源出具的告知函，和谐恒源对所
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质押展期的主要原因为偿还债务， 就质押事项和谐恒源具备履约偿债

能力，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及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和谐恒源
已采取相关防范应对措施。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和谐恒源持有公司 202,446,03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6.52%；和谐恒源及

其一致行动人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赛克环”）、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以下简称“LAFARGE”）合计持有公司 527,275,817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69.07%； 和谐恒源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 141,711,24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56%。 和谐恒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质押后
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质押后
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 押
股份 限
售和 冻
结、标记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和谐恒源 202,446,032 26.52% 141,711,245 141,711,245
26.88%

18.56% 0 0% 0 0%
天津赛克环 190,877,024 25.00% 0 0 0% 0 0% 0 0%
LAFARGE 133,952,761 17.55% 0 0 0% 0 0% 0 0%
合计 527,275,817 69.07% 141,711,245 141,711,245 26.88% 18.56% 0 0% 0 0%

上述“质押后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所质押股份的数量占和谐恒源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数量的比例。

三、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数据明细。
2. 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告知函。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2日


